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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房地产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维护房地
产市场秩序，保护房地产法律关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
为适应普通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工程管理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房地产法教学需要，我们编写了这部
教材，并被确定为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根据从事房地产法教学与研究的经验，紧密结合房地产法实务和房地产法律、法
规、规章，力求全面、系统地阐述房地产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使之尽量符合本科教学的需要，
并对其他读者学习房地产法提供有益帮助。
本书结合最新的房地产法律、法规、规章，在第二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修订。
本次修订主要作了如下工作：一是增加了住房保障法律制度、房地产费等内容，并对相应的章节作了
调整；二是根据新颁布的相关规定，如《房屋登记办法》、《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关于
规范房屋登记费用计费方式和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等，对相关内容作了修改、补充；三是针
对第二版中存在的不妥之处，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正。
值本书修订之际，原书撰稿人作了部分调整，具体分工如下：房绍坤，第一、二、十一、十二章；张
洪波，第三、四、十三章；于海防，第五、六、七章；王洪平，第八、九、十章。
每章之后的案例由房绍坤负责编辑。
修订稿完成后，由房绍坤最后负责统稿、定稿。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其他学者的房地产法著作和相关案例集，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尽管本书经多次修订，书中错误仍无法完全避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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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房地产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维护
房地产市场秩序，保护房地产法律关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
 本书结合最新的房地产法律、法规、规章，在第二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修订。
全书共分十三章，主要内容包括房地产所有权法律制度、城市房地产转让法律制度、房地产租赁法律
制度、住房保障与住房信贷法律制度、房地产中介服务法律制度、农村房地产法律制度、涉外房地产
法律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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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房绍坤，男，1962年10月最终学历：研究生职称：教授学位：博士职务：校长所在院系：法学院研究
方向：物权法、侵权法、合同法、商法通信地址：烟台大学校长办公室（264005）个人经历房绍坤，
辽宁康平人，汉族，1985年毕业于辽宁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
，获法学硕士学位；1987年起在烟台大学法律系（现法学院）任教；200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1991年任讲师，1993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5年破格晋升教授。
历任烟台大学法律系行政秘书、教学秘书、教研室主任、系主助理、副系主任、法学院院长、烟副校
长等职，现任烟台大学校长、省级重点学科（民商法学科）学术带头人；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山东省十佳理论工作者、全国首届高校百名国家级教学
名师、山东省十大优秀中青年法学家、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2006年入选全国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各类学术著作、教材60余部，承担及
参加国家级、省部级等课题10余项，获省级科研成果和教学成果奖13项。
教学研究课题1.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房地产法），教育部项目，2006—2007年2.法学
教学改革试点专业，山东省教育厅项目，2001—2005年3.知识产权法教学改革试点课程，烟台大学项目
，2001—2005年教学研究论文1.《法学教育对法律职业道德意义的探讨》，载《中国大学教学》2004
年10期2.《如何顺利地通过律师自学考试》，载《中国当代教育》2003年第7期3.《当代法律家培养的
困境及出路》，载《烟台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4.《WTO与中国法学教育的现代化》，载《山东省公
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5.《21世纪法学专业的教育方法及其改革》，载《烟台大学学报》2002
年高教研究专辑6.《21世纪法学专业教学改革的宏观思路》，载《烟台大学学报》2004年高教专辑7.《
构建富有特色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确保教学水平稳步提高》，载《传承历史呼唤未来》，山东人民出
版社2004年版教学表彰/奖励1.全国首届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名师奖”，2003年（证书）2.《民法》
（教材），第二届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一等奖（第二位），2006年（证书）3.《法学专业教学改
革思路、特色与成效》，山东省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首位），2005年4.《法学院课程体系和教
学计划的构想》，山东省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首位），2002年5.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
，2006年学术研究课题1.《用益物权基本问题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3—2005年，负责
人2.《中国未来民法典·继承权制度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1—2003年，第二位3.《特许
物权研究》，司法部科研课题，2003—2005年，负责人4.《矿业权法律制度研究》，山东省社科基金项
目，2006—2009年，负责人5.《山东省水权及其市场化理论研究》，山东省软科学项目，2006—2009年
，负责人学术论文1.《公司IT化的若干法律问题》（首位），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2.《公司瑕
疵设立的法人格规制》（首位），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3.《用益物权的法律属性》（独立），
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6期4.《构建预告登记制度的几个问题》（首位），载《法学家》2003年第4
期5.《民事习惯的动态法典化》（首位），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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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房地产法概述第一节 房地产概述第二节 房地产法的概念和调整范围第三节 房地产法的基本原
则第四节 房地产法的渊源第五节 新中国房地产法的发展本章讨论案例第二章 房地产所有权法律制度
第一节 房地产权利概述第二节 土地所有权第三节 房屋所有权第四节 房地产共有第五节 房地产相邻关
系本章讨论案例第三章 房地产权属登记法律制度第一节 房地产权属登记概述第二节 土地权属登记第
三节 房屋权属登记本章讨论案例第四章 房地产开发法律制度第一节 房地产开发概述第二节 房地产开
发用地第三节 ‘城市房屋拆迁第四节 房地产开发企业第五节 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实施与管理本章讨论
案例第五章 城市房地产转让法律制度第一节 房地产转让概述第二节 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第三节 商品
房现售第四节 商品房预售本章讨论案例第六章 房地产抵押法律制度第一节 房地产抵押概述第二节 房
地产抵押权的设定第三节 房地产抵押权的效力第四节 房地产抵押权的实现第五节 房地产抵押权的消
灭第六节 特殊房地产抵押本章讨论案例第七章 房地产租赁法律制度第一节 房屋租赁第二节 建设用地
使用权租赁本章讨论案例第八章 住房保障与住房信贷法律制度第一节 住房保障制度第二节 住房信贷
制度本章讨论案例第九章 物业管理法律制度第一节 物业管理概述第二节 业主及业主大会第三节 物业
服务企业第四节 前期物业管理第五节 物业管理服务第六节 物业的使用与维护本章讨论案例第十章 房
地产中介服务法律制度第一节 房地产中介服务概述第二节 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资格第三节 房地产中
介服务机构第四节 房地产中介业务本章计论案例第十一章 房地产税费法律制度第一节 房地产税第二
节 房地产费本章讨论案例第十二章 农村房地产法律制度第一节 农村耕地的保护第二节 农村建设用地
第三节 土地承包经营权第四节 集体土地的征收本章讨论案例第十三章 涉外房地产法律制度第一节 涉
外房地产法律制度概述第二节 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第三节 外商投资企业建设用地第四节 涉外商品房
的销售本章讨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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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建筑区划内，规戈Ⅱ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
定。
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
”除上述共用部分外，凡区分所有建筑物在性质或构造上当然共用的部分，如电梯、楼梯、地基、梁
、柱、楼顶等，均属于共用部分。
对于共用部分，区分所有权人享有共有权。
关于该共有权的法律性质，理论上不同的观点。
《物权法》第79条规定：“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属于业主共有。
经业主共同决定，可以用于电梯、水箱等共有部分的维修。
维修资金的筹集、使用情况应当公布。
”第80条规定：“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费用分摊、收益分配等事项，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
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业主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的比例确定。
”可见，我国法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的共有权认定为按份共有。
但应当指出的是，这种按份共有与普通按份共有不同，即共有人虽可以按一定标准确定其共有份额，
并依此份额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但却不能将自己的份额分出或者单独转让。
（四）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的管理权管理权是指区分所有权人对区分所有建筑物的共用部分所享有的
共同管理的权利。
从性质上说，管理权属于成员权。
因此，只要是区分所有权人均享有管理权。
区分所有权人的管理权主要包括如下内容：1．设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物权法》第75条规定
：“业主可以设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
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对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给予指导和协助。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对业主具有约束力。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
2．共同决定有关重大事项依照《物权法》第76条的规定，下列事项应由业主共同决定：（1）制定和
修改业主大会议事规则；（2）制定和修改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管理规约；（3）选举业主委员会或
者更换业主委员会成员；（4）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5）筹集和使用建筑物及
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6）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7）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
他重大事项。
业主决定前述第5、6事项，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2／3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2／3以上的业
主同意；决定其他事项，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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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房地产法(第3版)》结合最新的房地产法律、法规、规章，在第二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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